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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技术资助：从国外经验到中国
方案

叶小刚1，邹倩瑜1，康金霞2，尤瑜2

摘要 颠覆性技术是实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突破性发展的重要力量。美、日等国早已布局

发展颠覆性技术，中国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通过梳理全球主要国家颠覆性技术资助的经

验，结合中国科技管理实情，发现现行科技计划管理体制、传统的评审标准与方式以及科研

项目管理的“急功近利”等阻碍了颠覆性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基于此，提出成立专项资助办

公室、创新科技项目形成机制与资助方式以及完善科技项目管理机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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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技术是实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突破性

发展和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它通

过改变原有技术路线，另辟蹊径，对原有技术体系

和应用系统产生颠覆性效果，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

结构大幅度变革，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颠覆

性技术因其固有的高风险、非共识、交叉性及前瞻

性，难以在传统科技管理的同行评议中得到资助。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持续加强对中国核

心关键技术出口管制背景下，发展中国颠覆性技

术，实现“弯道超越”，意义深远。

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针对颠覆性技术研究，在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都进行了特殊的制度安排。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
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建立“自由度式”

的项目经理管理制度，通过充分授权、允许科研失

败、鼓励平行竞争以及引入风险投资人等机制，在

军用颠覆性技术及其转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引来世界各国纷纷效仿[1]。日本政府于 2013
年开始实施颠覆性技术创新计划（ImPACT计划），

用于开发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颠覆性技术，以期解决

日本在产业和社会等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英国

研究理事会（RCUK）、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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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NSERC）、澳大

利亚研究理事会（ARC）等诸多知名科研资助机构，

也为本国颠覆性技术的识别、资助和成果转化探索

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近年来，中国从中央部委到各省市，也都有类

似的探索，例如中央军委科技委于 2018年 4月在深

圳成立了国防科技创新快速响应小组，并于同年 7
月 4日发布了第一批项目指南和项目需求。2018
年 11月，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颁布《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支持颠覆性技术创

新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颠覆性技术创新评审专

家委员会，探索颠覆性技术资助方式。但是，无论

在政策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中国在颠覆性技术创新

资助方面都属于探索阶段，有关体制架构、职能定

位、机制创新等方面并未完全理顺。本文通过梳理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颠覆性技术资助的经验，结合中

国科技管理实情，提出中国进行颠覆性资助的方

案，为各级科技管理者提供参考。

1 颠覆性技术及主要特征

颠覆性技术是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取代现有

主流技术的技术。颠覆性技术往往从低端或边缘

市场切入，以简单、方便、便宜为初始阶段特征，随

着性能与功能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最终取代已有技

术，开辟出新市场，形成新的价值体系[2]。学界主

要从技术属性、技术初期表现以及技术竞争力 3个
方面研究颠覆性技术概念[3]。Walsh等认为颠覆性

技术是由现有多个技术的交叉融合或者变革形成

的新技术[4-5]。Tellis等认为颠覆性技术的初始性能

技术简单、性能低劣、用户接受率低、占领主流技术

未覆盖的市场[6-7]。Raffi等认为颠覆性技术会引入

新的突破性的性能标准，构建全新的价值体系[8-10]。

那么如何判断一项技术是否为颠覆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与其他技术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其技

术特征[11]。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颠覆性技术最显著

的特点就是具有破坏性，即从不同于主流产品和服

务的其他属性出发，改变既定的技术范式，完全破

坏现有的市场格局和竞争规则[12]。从市场的角度

来看，颠覆性技术一般在新的或者不重要的市场中

首先出现，而且获利少，只能满足少数用户的需

求[13]。从产品的角度来看，颠覆性技术起初研发的

产品性能差于主流市场的产品，结构比较简单，价

格低，使用便利[14]。

2 国外颠覆性技术资助实践

2.1 美国DARPA
DARPA是美国国防部高级技术预研创新机

构，主要负责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性与应用性研

发项目，其使命是使美军长期保持其他国家望尘莫

及的技术优势[15]。DARPA以不到 5%的美国国防

科研预算经费和少于 250人的规模在互联网、GPS、
隐身飞机、无人驾驶汽车和“全球鹰”无人机等众多

高精尖领域，推出了大量震撼世界的颠覆性成果，

引起世界各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效仿[16]。DAR⁃
PA在长期坚持创新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

经验，奠定了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1）扁平高效的组织机构。为避免层级官僚制

度的弊端，及时快速响应颠覆性技术需求，DARPA
的管理结构只分为 2级，分别为DARPA主任与专

业领域主任，项目经理人如果想要获取资助，只需

通过这 2个人的同意，确保快速沟通与迅速决策。

DARPA下设 6个技术项目办公室，管理 100名左右

项目经理人[17]。精简的结构使DARPA避免了项目

研制过程中许多冗杂的官僚体制问题，也使得组织

成员能够更好地建立起共同的方向感，增进彼此了

解，加强关联项目之间的联系[18]。

2）慧眼识才的项目经理制度。DARPA项目

取得成功的关键与其项目经理制度密不可分。项

目经理不仅要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还必须拥有丰富

的项目投资经验，对于科研项目的长期应用远景具

有敏锐的嗅觉，具有企业家精神，可以寻找潜在的

优质项目与人才。项目经理来源不拘一格，不局限

于大学研究院所，在生产部门工作多年的技术型人

才、在军方工作的退役军官，均可以被任命为项目

经理。项目经理在经费的管理和安排上具有极大

自主性，有助于提高决策速度，将有限的时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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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项目跟进与创意发现上[19]。

3）独树一帜的评价标准。颠覆性技术研究相

比普通科学技术研究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性，呈现“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以通用的科学

技术评价标准评价颠覆性技术，违反了颠覆性技术

自身发展的规律。DARPA聚焦于技术的突破与革

命性的创新工作，青睐“高风险-高回报”项目，它

在投资上的失误绝不逊色于它在历史上所缔造的

辉煌。20世纪 70年代的通灵者间谍计划，美国为

了研究心灵感应和心理运动应用于间谍领域的可

能性，不惜花费一切财力与精力，结果因为技术失

败而造成计划下马、资金损失。DARPA的资助可

能会因技术的局限而失败，但是其紧跟时代的战略

眼光与超乎寻常的创造能力，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不

竭动力。

2.2 日本 ImPACT
为应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提高产业创新能力、

增加产品竞争优势，促进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升级，

日本政府设立了 ImPACT，以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科技创新体系，并为日本带来具有重大影响的科

技创新成果。其组织实施具有如下特点。

1）以国家需求为组织使命，致力于建设世界

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面对人口老龄化严重、经济

增长明显放缓的社会现状，ImPACT致力于打造一

个全新的系统，促进社会颠覆性创新变革，以此转

变日本国内研究的固有思维模式。从封闭创新转

向开放创新，从创新内生发展转向迎接挑战转变。

培育具有企业家的环境氛围，促进能够推动产业和

社会发展变革的颠覆性创新，促进高风险和高价值

的创新。其最终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世界上最具创

新精神的国家[20]。

2）建立以项目经理人为核心的计划管理制

度。ImPACT仿效美国DARPA项目经理制度，聘用

项目经理管理项目。相对于美国的DARPA，日本

的 ImPACT拥有更高的权利。项目经理人拥有高

度自主权，包括项目选题的自主权、项目团队组织

的决定权、项目实施的决策权、经费分配的使用权

以及知识产权的决定权，由项目经理对研究计划项

目进行全过程管理[21]。

3）建立联络员制度，加强配套政策与服务的

供给。ImPACT计划设立联络员制度。每一位项

目经理都将获得相应的联络员进行服务。联络员

不仅为项目经理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而且在项目

遇到政策制度障碍时，可以最大程度地协调相关部

门，为项目经理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减少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2.3 俄罗斯先期研究基金会

2012年 10月，俄罗斯颁布《先期研究基金会联

邦法》，宣布成立先期研究基金会，负责国防前沿技

术的研究组织工作。该基金会围绕先进材料、信息

研究、机器人技术、化学生物与医药研究、物理技术

研究五大方向，定期组织突破性、高风险的研究项

目，为巩固国防和国家安全，做好先进技术储备。

1）定位清晰，为研究未来武器装备奠定技术

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接手了苏联的大部

分装备，但是国防科研却迅速衰落，较难推动新一

代武器装备研制，尤其是在高精度制导武器、激光

武器、无人机等常规尖端武器方面，发展落后于美

欧国家。先期研究基金会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成立。

先期研究基金会主要开展军用与两用创新技术研

究，以及突破性、高风险项目研发，全面支撑俄罗斯

武装部队能力升级，巩固国防和国家安全。

2）组织完善，成立 4大委员会共同实施管理。

先期研究基金会设立监察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科

技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共同负责项目的实施管理。

其中，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管理机构，职责是制定 3
年工作计划，批准项目立项及拨款意见。管理委员

会负责具体项目的管理，下辖各领域专家型管理人

员。科技委员会邀请来自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及科

研机构的代表，提供咨询管理服务。审计委员会负

责审计监管。

3）注重与企业、高校合作，推动技术的应用转

化。先期研究基金会已同卡巴尔—巴尔卡尔国立

大学、萨拉托夫国立大学、莫斯科大学等建立了 4
个实验室，从事先进聚合物特种材料、光学设备以

及智能机器人研究。2014年底，与无线电电子技

术联合企业签约共建实验室，研究下一代雷达和电

子战系统的通用纳米光子学技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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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外经验总结

各国颠覆性技术资助实践，主要呈现以下 4个
特点。

1）成立专门的资助管理机构。美国是最成功

的颠覆性技术资助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国防科技创

新的顶层设计，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是最早的“颠

覆性技术资助机构”。日本、俄罗斯以及英国等纷

纷仿效美国，建立本国的颠覆性技术资助管理机

构，通过捕获新兴前沿技术机遇，促进颠覆性技术

的诞生和发展。

2）建立项目经理人制度。项目经理人制度是

各国在学习借鉴美国颠覆性技术管理时普遍吸收

的制度。虽然在各国实践中，具体职位名称未必是

项目经理，但是依靠专家型管理者管理颠覆性项

目，赋予管理者较大的项目组织管理权限，是各国

普遍认可的做法。项目经理人制度是颠覆性技术

资助的关键，颠覆性技术项目的发现识别、资助决

策以及后期跟进管理都由项目经理人提供意见。

3）形成常态化研究机制。各国都很重视颠覆

性技术的发展，形成常态化的研究机制。其中，最

典型的是美国。21世纪初以来，美国军方、学术

界、工业界积极开展颠覆性技术研究，形成了常态

化研究机制，取得一系列成果，为美国颠覆性技术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2004—2012年，美国国防

工业界组织召开了 9届“颠覆性技术”年会，美国陆

军军官学院（西点军校）自 2009年起开设“颠覆性

创新”课程，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均对其进行

了资助。

4）注重与军用技术密切联系。DARPA成立

之初就将职能定位于探索发展颠覆性技术，以保障

国家安全。DARPA培育的互联网技术、全球定位

技术、无人机等技术早期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俄

罗斯也将国防前沿技术探索作为本国颠覆性技术

研究资助的重点。因为颠覆性技术研究具有高风

险性，因此获得军方的资助，有利于保障研究经费

的稳定。此外，军事需求更具有针对性，解决迫切

的军事需求，容易获得相关组织与部门的认可，形

成良性循环。虽然颠覆性技术发展至今，已不限于

解决军事需求，如日本希望发展颠覆性技术促进产

业和社会变革。但是注重与军事需求的密切联系，

仍然是颠覆性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 中国颠覆性技术资助障碍分析

在中国传统科技计划体系中，颠覆性技术创新

一直属于真空地带。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颠

覆性技术创新。但是颠覆性技术资助本身对传统

科技计划管理就是一个颠覆，因此各级科技管理部

门一时难以摸索出有效的颠覆性技术管理方式。

1）科层制的科技计划管理难以满足颠覆性技

术资助的需求。科层制主要解决组织的精确、稳

定、有纪律与可靠，从而使组织达到较高的效率[23]。

科层制下，传统科技计划管理项目组织程序规范，

立项标准统一，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科技管理人员违

法违纪的风险。但是，同样也暴露出行政审批程序

多、时间长；管理人员个人权力有限，重要事项依赖

集体决议等诸多问题。而颠覆性技术要求快速发

现，快速响应。这在科层制的科技计划管理体制中

难以得到满足。

2）传统的评审标准与方式较少资助颠覆性研

究。目前，同行评议是中国科技项目评审中最常

用，也是认可度最高的评审方式。相对于专业知识

相对缺乏的事务性公务员，行业领域专家对于项目

技术的评价更加准确。理论上，评审专家研究水平

只有比项目的研究者更高时，才能给出最准确的评

审结论。但是因为颠覆性技术的交叉性与前沿性，

往往难以匹配到合适的评审专家。且传统的科技

项目评审标准强调研究基础、过往成绩、可行性，对

项目研究的创新性、前瞻性以及变革性重视不足。

这使得在常规的科技项目评审中，即使存在少量的

颠覆性技术项目，也难以获得好的评价。

3）科研项目管理难以容忍项目失败。中国现

有科技计划项目管理难以容忍项目失败。作为项

目的资助管理机构，上级部门与领导要求科研项目

出成绩，同级财政部门要求科研项目出绩效。科研

项目的管理状况以及研究质量成为考核科研项目

管理者工作成绩的重要依据。此外，科研项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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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评价研究者能力的重要指标。失败的科研项

目往往被认为是因为项目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不

足。因此，在各级科技管理资助机构与学界，难以

接受项目的失败。而颠覆性技术因为其高风险性，

失败率相对普通的科技计划项目较高，因此难以获

得科技管理人员的青睐。

4 颠覆性技术资助的中国方案建议

为更好识别颠覆性技术，理顺颠覆性技术资助

的体制框架、机制创新及在传统科技计划体系中的

功能定位，本文从西方的资助颠覆性技术资助与中

国科技管理国情出发，从成立专项资助办公室、创

新项目形成机制与资助方式、完善科技项目管理机

制3方面提出颠覆性技术资助的中国方案建议。

4.1 成立专项资助办公室

鉴于颠覆性技术与传统科学技术的差异性与

特殊性，建议成立颠覆性技术资助专项办公室。该

办公室主要任务有 5大任务：了解目前和未来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哪些重大挑战和需求；识别有助于应

对上述挑战的新兴技术；寻找并资助从事上述新兴

技术研究的团队开展颠覆性技术探索研究，推动相

关科研人员所构成的社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政

府、企业与新兴技术研究团队之间的桥梁，建立政

府、企业与新兴技术研究团队的联系，促进信息交

互，打通市场需求与技术供给之间的壁垒；推动技

术研究成果移交给相关企业与机构，避免对财政支

持的过度依赖[24]。

为更好完成 5大任务，专项办公室应重点关注

以下方向：一是要面向未来，抢占“无人区”；二是要

能在国家安全领域产生深远的可嵌入性影响，满足

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三是带来产业竞争力飞跃式

提升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四是通过颠覆

性的创新，解决当下困扰经济与社会的顽疾；五是

要能广泛应用于产业领域并具有长远的应用价值，

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16]。

专项办公室（图 1）下设主任 1名，受所在科技

部门最高领导直接领导。参照各国实践与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 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

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 7大领域，各设项目经理 1
名，总人数 8名。主任及项目经理均应富有远见的

思维与创造力，有追求卓越的精神，有整合、创新与

接纳新思想的意愿，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公信

力。

图1 颠覆性技术专项办公室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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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创新科技项目形成机制与资助方式

立足中国科技发展实情，以需求为牵引，大力

创新科技项目遴选方式和形成机制；改革评审标准

与评审方式，遴选颠覆性技术项目；简化审批审核

流程，实现颠覆性需求快速响应。

1）创新项目需求来源。改革科技项目中基于

当下的需求模式，通过充分调研，寻找未来技术需

求，开展相关技术的仿真和实验，建立基于隐性需

求下的预研模式。一是征集社会需求。面向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方等，征集能够提高产业竞

争优势、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进步、巩固国家安

全的颠覆性技术发展需求。二是凝练核心攻关技

术需求。通过企业调研、海关进出口数据分析以及

发达国家的技术管制，凝练核心攻关技术需求，寻

求颠覆性技术替代方案。

2）改革评审方式与标准。改革以同行评议为

核心的评审方式，建立非共识评审、交叉评审、扶优

式评审以及人本评审等多种评审方式并存的颠覆

性技术综合评审体系[25]。创新传统科技业务评审

标准，重视创新性、前瞻性和变革性，弱化可行性，

不将科研工作者的过往成绩与前期研究基础作为

评审关注的重点指标。以技术、产品、市场、竞争关

系作为判断颠覆性技术的主要标准。按照 Sainio
等[26]的观点，如果技术能改变产品特性和附加值，

有关市场或技术的不确定性高，技术改变市场地

位，技术属于能力破坏性创新，技术改变价值网络

中的地位，则这项技术可能是颠覆性技术。

3）简化审批审核流程。大幅删减科研管理繁

文缛节，减少重复信息、报表的填写，重新梳理科技

业务管理流程，进一步精简审批审核环节，只保留

必要的审核步骤，重新设计颠覆性技术项目立项流

程。将传统指南编制环节变更为需求凝练，减少项

目申报提交的中间审核环节。项目经项目经理及

主任审核通过后，即可立项。专家咨询论证仅作为

辅助措施，不作为立项的必要环节。

4.3 完善科技项目管理机制

1）试行负责任的自由裁量。颠覆性创新因其

非共识性、高风险性以及前沿性等特点，难以在同

行评议中得到一致肯定。虽然有其他评审方式辅

助咨询，但是仍具有一定的偶发性与较大的不确定

性。赋予项目管理人员脱离于专家评审意见的自

由裁量权，充分信任项目管理人员战略眼光、专业

敏锐性与洞察力。同时，对项目管理者的裁量权进

行责任标记，详细记录自由裁量的具体理由，强化

痕迹管理，做到可追溯、能追责，实现负责任的自由

裁量。

2）探索科研容错机制。颠覆性技术研究风险

高，呈现“高风险、高收益”特点。鉴于颠覆性技术

研究的探索性与风险性，以及科研活动本身的不确

定性，逐步建立健全科研容错机制。区别对待因科

研活动本身不确定性导致的项目终止与因学术不

端导致的研究失败。对已勤勉尽责，但因技术路线

选择或其他不可预估原因，导致研究预定目标难以

完成，免除项目承担单位与项目负责人的责任。逐

步营造敢为人先、勇于冒尖、大胆质疑的创新氛围，

鼓励科研人员敢于突破传统科研方法、勇于挑战世

界级难题。

3）形成稳定的支持机制。颠覆性技术开发过

程不确定性强、失败率高，短期、集中的攻关难以取

得实质性效果，要不断强化顶层设计，保障财政经

费稳定来源。建议在科技计划体系中设立颠覆性

技术研究资助专项，建立颠覆性技术的长效研究资

助机制。同时，鼓励天使基金、各类创投基金等风

险投资机构参与到颠覆性项目的投资中，补充支持

财政未能支持或支持力度不够的项目。

5 结论

颠覆性技术是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

力量，是世界各国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虽然中国

政府已经关注到颠覆性技术的重要地位，多地政府

也出台意见提出发展规划，但是如何识别、资助及

管理颠覆性技术国内尚无成熟的经验。本文通过

研究，从成立专项资助办公室、创新项目形成机制

与资助方式、完善科技项目管理机制 3个方面，提

出颠覆性技术资助管理方案，试图从传统的科技计

划管理体制中为颠覆性技术资助打开一扇天窗，为

各级科技管理部门探索颠覆性技术资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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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ing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The foreign experience and

China’s program

AbstractAbstract The disruptive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achieve the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ve already plann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China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stage. By review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disruptive
technology financing in the major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tate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bureaucracy 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lan management system, the traditional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methods, and the attitude of "seeking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ruptive technology in China. Based on the above review,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ecial funded offices, the innov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funding metho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 management
mechanism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rs at all levels.
KeywordsKeywords disruptive technology; funding; DARPA; ImPACT; China solu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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